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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行

１．背景和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事国际运行的运营人越来

越多。 本咨询通告的目的是向运营人和运行人员提供指导，帮助

其理解国际通行标准和机坪检查要求，使运营人在境外的运行更

加顺畅；另外，针对我国规章与国际标准的差异部分提出临时性的

补充要求；同时，对涉及境外运行的验证和监察活动予以规范。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涉及国际运行的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运营人。 涉

及港澳地区运行的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运营人可参照本咨询通告执行。

３．参考资料

《人员执照的颁发》（公约附件 １）

《航空器运行》（公约附件 ６）

《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公约附件 ７）

《航空器适航性》（公约附件 ８）

《简化手续》（公约附件 ９）

《运行检查、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程序手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 ８３３５）

４．机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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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赋予各缔约国对其他缔约国航空器着

陆和离场时进行检查的权力，各国民航当局据此对飞入的外国航

空器实施检查，其中机坪检查是各民航当局普遍采用的主要检查

方式，检查内容至少包含对公约及其附件规定的证件、文件和设备

的符合情况，对运营人遵守国际标准的情况进行评估，通常涉及航

空器及其机组成员、外站运行、维护和维修、停机坪和登机门区域

的情况和活动等。

本节列出了机坪检查中通常涉及的内容，并解释其相关的标

准和要求，旨在帮助运营人在境外的顺利和正常运行，对运行人员

提供指导，帮助理解检查项目和国际标准，以便在接受各民航当局

的机坪检查时能更好的配合完成检查，正确回复检查提问，减少不

必要的问题项和处罚。 各民航当局的机坪检查项目包含但可能不

限于本节所列内容。

４．１ 驾驶舱文件

运营人手册应当包含的内容在 ＣＣＡＲ－１２１．１３３ 条中有具体的

要求，包含概述、飞机运行信息、航路和机场、训练等几个方面，手

册可以分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独分册。 各民航当局在实施机

坪检查时通常都把手册作为重点检查内容。

公约附件 ６ 第 Ｉ 部分对实施国际商业运输航空器须携带的文

件做出了相应要求，在《运行检查、合格审定和持续监督程序手

册》（Ｄｏｃ ８３３５）中描述了成员国各民航当局在实施机坪检查时应

该包含的文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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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手册

ａ） 运行手册

在国际标准中，运行手册泛指涉及运行的支持文件，其内容较

为宽泛，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各运营人自行编制的《运行手册》，它

还包括了飞机操作手册（也称飞行机组操作手册）的内容。 运行

手册可依据具体的运行方面分为几部分颁发。 飞机操作手册是运

行手册的一部分，得到局方的认可接受，它包含正常、非正常与应

急程序、检查单、限制、性能资料、航空器系统详细内容以及与航空

器运行有关的其他材料。

公约附件 ６ 要求航空器“必须携带运行手册，或其中与飞行运

行有关的部分”。 运营人应确保实施国际运行的航空器上携带的

运行手册是经局方批准且最新有效，并以适合的文字提供给机组

阅读使用。

ｂ） 飞机飞行手册（ＡＦＭ）

飞机飞行手册是指与适航证相关的手册，包括确认该航空器

适航所需满足的限制，以及飞行机组成员安全操纵航空器所必需

的指令和信息。

运营人应确保实施国际运行的航空器上携带有供该机使用的

飞机飞行手册或者是包含有飞机性能使用限制的性能数据的文

件，以及包含飞机适航审定所规定的飞机运行必要信息的其他文

件（可包含于运行手册中），以符合公约附件 ６ 的要求。

４．１．２ 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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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坪检查中，检查单是对检查单卡文件的统称，除了“机组

检查单”以外，还至少包含“航空器搜查程序检查单”和“紧急和安

全设备检查单”。 机坪检查主要对检查单的配备和有效性进行检

查。

机组检查单是指在各个运行阶段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飞行机

组必须使用的检查单，包括正常、非正常和紧急检查单，通常情况

下可能合并为《快速参考手册》（ＱＲＨ）。

航空器搜查程序检查单用于在怀疑有破坏行为时，根据检查

单的搜查程序寻找爆炸物，并在有理由怀疑飞机可能是非法干扰

行为的目标时，检查飞机上隐藏的武器、爆炸物或其他危险装置。

该检查单必须包括在发现爆炸物或可疑物时所采取适当行动步骤

的指南以及有关飞机上最低风险爆炸位置的资料。 航空器搜查程

序检查单可能包含于运行手册或安保类手册中。

应急和安全设备检查单是一个应急设备和安全设备的检查单

卡及其使用说明，它可能已包含于运行手册中。

运营人须保证航空器上携带有适合的检查单。

４．１．３ 航图

运营人须确保航空器上携带有包括拟飞航路和飞行中可能改

航的任何航路的现行有效的适用航图。

４．１．４ 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

运营人应依据主最低设备清单（ＭＭＥＬ）并考虑到各飞机的构

型、运行程序和条件为其运行编制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 最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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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清单应当遵守相应飞机型号的主最低设备清单，或者比其更为

严格。 最低设备清单须得到局方批准。 对于某些运营人或特定的

机型，最低设备清单可能已列入经批准的运行手册中。

４．１．５ 必备的机载文件

机载文件（证件）是机坪检查中的必要和重点检查项目，运营

人应确保本条所述文件都为有效文件并随机携带。 除局方发布的

电子证照或局方批准的电子版文件外，其他机载文件均应为纸版

的实体文件。 必备的机载文件有：

ａ） 国籍登记证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二十九条要求从事国际航行的航空

器应携带其国籍登记证。

ｂ） 航空器识别牌

航空器识别牌至少刻有国籍或共用标志和登记标志，必须固

定在航空器主舱门附近显眼位置。

ｃ） 适航证书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二十九条要求每架航空器在从事国

际空中航行时须携带适航证。 公约附件 ８ 要求：“适航证必须按照

登记国的法律更新或保持有效，但条件是登记国必须要求在适当

的间隔（考虑到使用时间和服役类型）进行定期检查，或按照经国

家批准的至少能产生等效结果的检查制度方法来确定航空器持续

适航”。

我国为每架航空器颁发的适航证不再使用背书签注的形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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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持续适航性，当航空器完成年检并合格后，局方将通过签署运行

规范 Ｄ０００３ 条款的形式更新适航证信息。 签发后的 Ｄ０００３ 条款的

有效期至下一年度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于当年批准加入运行规范

Ｄ０００３ 条款的新引进航空器，其检查合格有效期至下一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ｄ） 机组成员执照和证件

１）执照

我国目前已全面使用航空器驾驶员电子执照，但在推进公约

附件 １ 完成相关修订工作前，执行国际运行的飞行机组成员应携

带传统的纸质执照，在接受外国民航当局检查时可先出示云执照，

争取对方的认可。

有的民航当局在机坪检查中会对航线运输或多人制机组驾驶

员执照的仪表等级的签注问题予以关注。 我国的仪表等级是取得

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ＡＴＰＬ）和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ＭＰＬ）的

前提条件，无需特别签注即可行使仪表等级的权利，其执照权利在

ＣＣＡＲ－６１．１９７ 和 １７９ 条中有明确描述。

公约附件 １ 没有要求客舱乘务员持有执照，我国则是要求各

运营人颁发训练合格证，各民航当局在机坪检查中均不对客舱乘

务员的执照进行检查。

２）体检合格证

公约附件 １ 要求飞行机组成员携带体检合格证，由于一级体

检合格证适用于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和多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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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驾驶员执照的持有人，因此所有飞行机组成员应持有一级体

检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

公约附件 １ 没有要求客舱乘务员持有体检合格证明，各民航

当局在机坪检查中同样不予检查。

３）机组成员证（ＣＭＣ）

“机组成员证”在公约附件 ９《简化手续》中有描述，是用于机

组成员证明其身份，达到公约附件 ９ 第 ３ 章 ３．６６ 条中提到的 “机

组成员无需签证即可入境”的目的，加快出发和到达时对机组人

员及其行李的所需检查。 目前我国尚未颁发该类证件，“驾驶员

执照”和“空勤登机证”均不能作为附件 ９ 中所述的 “机组成员

证”。 机组成员应遵守各国相应的出入境要求，避免误将“驾驶员

执照”、“空勤登机证”或其他证件当成“机组成员证”使用。

ｅ）飞机飞行记录本或技术日志和航行报告

运营人应随机携带飞机飞行记录本或等效技术日志，维修放

行单和日志记载项应为最新并有效。 缺陷处理延期应包括并符合

时间限制的要求。

ｆ） 无线电台执照

ｇ） 噪声认证文件或声明

公约附件 ６ 要求：“飞机必须携带噪声合格审定的证明文件。

当此种文件或证明噪声合格审定载于登记国批准的另一文件的适

当声明是以英文以外的语言发布时，则必须包括一份英文译文。

（注：这一证件可包含在机上经登记国批准的任何机载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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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没有对航空器的噪声进行单独的批准证明。 所有

进入中国运行的航空器都需要获得初始适航批准，对航空器的适

航批准包含了对相关飞机飞行手册（ＡＦＭ）的批准。 航空器关于

噪声合格的说明材料可以在飞机飞行手册中找到相应的描述。

ｈ） 运行合格证（ＡＯＣ）和运行规范（ＯＰＳＰＥＣ）

公约附件 ６ 要求：飞机必须携带“经核验无误的航空运营人许

可证的副本，以及与许可证同时颁发的与飞机型号相对应的运行

规范的副本”。

局方为涉及国际运行的运营人颁发了运行合格证（ＡＯＣ），并

为每种型号的航空器颁发一个运行规范 （ＯＰＳＰＥＣ）的 Ａ０９９９ 条

款，内容已包括颁证当局的联系细节、运营人名称和航空运营人许

可证编号、颁证日期和局方代表的签名、航空器型号、运行种类和

区域、特殊限制和权利等必要信息。 运行规范 Ａ０９９９ 条款是按照

公约附件 ６ 推荐格式编排制定的运行规范，包含了运行规范中的

主要信息的英文译文，可视为运营人运行规范的副本文件。

运行合格证及运行规范 Ａ０９９９ 条款的副本文件应是原件的扫

描复印件，经合格证管理局核验无误后，主任监察员（ ＰＩ）或运营

人按照主任监察员的授权，可在扫描复印件上盖章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ＴＲＵＥ ＣＯＰＹ”以证明。 在机坪检查时，应出示运行合格证和运行

规范 Ａ０９９９ 条款。

４．１．６ 运行飞行计划

运营人应为飞行机组提供完备的运行飞行计划，计划应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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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燃油计算，在指定地点留存副本文件。 飞行机组在运行中应

将燃油使用的监测数据记录在运行飞行计划中。

４．１．７ 航空器性能限制

运营人应为每次飞行提供根据现有航线、机场跑道和障碍物

数据而得出的性能分析，飞行机组应按照性能分析数据操作，不得

超出航空器性能限制。

４．１．８ 装载舱单

每个航班起飞前都必须制作装载舱单。 运营人提供的装载舱

单中的数据应准确，不可超过航空器的性能限制。 机组应当将装

载舱单或副本文件随机携带到目的地。

４．１．９ 旅客清单和货物清单

４．１．１０ 天气报告和预报

运营人应为飞行机组提供最新有效的天气报告和预报资料，

手写或口头告知的资料应被视为无效。

４．１．１１ 航行通告

运营人应确保飞行机组能够且已经获得与飞行航线有关的最

新且有效的航行通告。

４．１．１２ 航空器保险单

公约附件未对航空器保险单提出具体要求，但国际民航组织

成员国普遍要求飞入甚至过境的航空器需要随机携带保险证明文

件，我国民航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也有同样的要求。 运营人在实施

运行时应随机携带航空器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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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３ 电子飞行包（ＥＦＢ）

经批准的 ＥＦＢ 可以包含替代本节（４．１ 节）除 ４．１．５ 以外的全

部或部分驾驶舱文件，其他另有具体要求的情况除外。

４．２ 驾驶舱安全设备

运营人应按飞机适航要求配备驾驶舱安全设备确保数量、状

态满足要求并保持在有效期内。 运营人应指定人员（飞行机组或

维修人员等）在实施运行前完成对驾驶舱安全设备的检查。 机坪

检查中主要关注这些安全设备的配备、数量、状态和有效期等信

息。 驾驶舱安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ａ） 便携式灭火器；

ｂ） 救生衣 ／ 漂浮装置；

ｃ） 安全带；

ｄ） 氧气设备；

ｅ） 应急手电筒。

４．３ 客舱管理及安全设备

运营人应落实客舱管理规定，并确保安全设备的配备数量满

足适航要求，状态保持良好并在有效期内。 运营人应指定人员

（客舱机组或维修人员等）在实施运行前对安全设备的配备、数

量、状态和存放位置等进行检查。 客舱管理和安全设备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

ａ） 机舱乘务人员座位和安全带

ｂ） 急救箱 ／ 应急医疗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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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便携式灭火器

ｄ） 救生衣 ／ 漂浮装置

ｅ） 安全带

ｆ） 紧急出口照明和标志、应急手电筒

ｇ） 滑梯 ／ 救生筏和烟火遇险信号装置

ｈ） 乘务员和旅客的供氧

ｉ） 旅客安全须知卡

ｊ） 客舱乘务员数量和位置

ｋ） 紧急出口通道

ｌ） 客舱行李安全

ｍ） 旅客座位数

ｎ） 驾驶舱门的安保

４．４ 航空器外部情况

运营人应保持航空器处于良好的适航状态，各民航当局在进

行机坪检查时都会对航空器的外部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方式为目

视检查，重点观察航空器外部的标志、清洁度、润滑、腐蚀、渗漏、磨

损、击伤痕迹、损伤、裂痕、部件紧固和维护情况等方面。 检查项目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外部总体情况

包括是否有明显腐蚀、清洁度；有无冰、雪、霜；标志的可读性

等。

ｂ） 舱门和舱门开口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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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和货舱门情况，外部标志、封严情况、舱门开口区域内外

情况和操作说明是否在位。

ｃ） 机翼和机尾

机翼、垂直和水平安定面，包括所有飞行操纵面。 是否有明显

损伤、腐蚀、分层、雷击痕迹、凹痕、零件（如螺钉和封严）松脱，放

电刷脱落等。

ｄ） 机轮和刹车

是否有损伤、磨损超标和轮胎充气不足的迹象。

ｅ） 起落架

润滑、渗漏和腐蚀情况，起落架舱门连接件和铰链的磨损情

况。

ｆ） 轮舱

清洁、渗漏和腐蚀情况。

ｇ） 发动机进气道和尾喷口

进气道和低压涡轮叶片（可视范围内）是否有损伤、裂纹、凹

坑和紧固件松脱 ／ 缺失，传感器、尾喷管、尾喷口、反推等是否有明

显损伤。

ｈ） 发动机叶片和其他

风扇叶片是否有外来物损伤、裂痕、划伤、腐蚀、磨损等。 发动

机本体腐蚀、转子叶片松动（如适用）、磨损、外来物损伤情况，除 ／

防冰系统等。

ｉ） 之前的结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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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任何之前的结构维修和检查，是否符合修理标准和记录

要求。

ｊ） 明显损伤

是否有未被评估和记录的损伤，包括腐蚀、雷击损伤和鸟击

等。

ｋ） 渗漏

燃油、滑油和液压油渗漏。 在勤务面板检查是否有污水渗漏

痕迹。

４．５ 货物和装载

４．５．１ 货舱和集装箱综合情况

货舱和集装箱的清洁和综合情况应保持良好，货舱里衬损伤

不应超过标准；分舱网、舱门保护网应完好；货舱照明系统和防火、

探测和灭火系统应处于良好工作状态；舱底板制动锁应至少符合

最低设备清单的限制要求。

４．５．２ 危险品

如果航空器载有危险品，应向机长提供所有载运的危险品货

物的信息。 危险品应按标准正确包装，无渗漏，贴有标签并正确固

定。 运营人载运危险品的资质应向局方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４．５．３ 机载货物的安全

货物应按舱单装载，分配适当并稳固，装载不应超过货舱限制

高度，以免影响防火设备的工作。

４．６ 其他

—３１—



４．６．１ 通信语言

所有必须使用无线电通讯的飞行员都应持有 ＩＣＡＯ 英语 ４ 级

或以上等级的执照签注，能流利地运用英语。

４．６．２ 加油

旅客不下飞机加油时需遵守执行相关的运营人程序。

５．补充要求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即芝加哥公约）１９ 个附件和 ５ 个空中

航行服务程序中包含了超过 １２，０００ 项标准和建议措施。 为顺应

航行技术的最新发展和不断创新，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也在持续

不断的演变。

国际民航组织对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保持持续更新，而我国

民航规章完成相应的修订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在完成规章修订

之前可能存在部分细小的差异。 我司将在规章修订时，把本节所

列的要求加入至规章修订内容中。

运营人在从事国际运行时，应符合本节的要求，以满足国际标

准和建议措施的更新变化。

５．１ 水下定位信标（ＵＬＢ）

对于符合以下 ａ）或者 ｂ）情形的，最大审定起飞质量超过 ２７，

０００ 千克的飞机，需要在飞机上牢固地安装一台可在 ８．８ 千赫频率

上工作的水下定位装置。 这种自动触发的水下定位装置必须至少

工作 ３０ 天，且不得安装在机翼或尾翼。

ａ） 对于在计划航路上一发或两发失效，仍能在备降场安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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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飞机，在实施跨水航路运行时，如果离开适合于应急着陆场地

的距离超过以巡航速度飞行 １２０ 分钟的距离或 ７４０ 公里（４００ 海

里）（以较少者为准）；

ｂ） 对于其他不满足 ａ）款性能要求、实施跨水航路运行的飞

机，如果离开适合于应急着陆场地的距离超过以巡航速度飞行 ３０

分钟的距离或 １８５ 公里（１００ 海里）（以较少者为准）。

本段要求的“水下定位装置”是指水下定位信标（ＵＬＢ），其性

能要求可在《低频水下定位装置的最低性能标准（声音） （自备电

源）》（ＳＡＥ ＡＳ６２５４ 号）文件或相当的文件中找到。 运营人应确认

实施相应跨水飞行的航空器上装备有符合此要求的设备。

６．对运营人的管理

运营人应对实施国际运行的运行人员根据专业组织进行培

训，使其具备国际运行的基本知识，了解国际标准和我国规章的差

异，在接受外国民航当局进行的机坪检查时能够理解检查项目并

正确解答。 培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本咨询通告。

机组成员在接受外国民航当局的机坪检查后应当将接受检查

的情况向运营人报告，运营人在收到报告后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进行分析，主动与相关外国民航当局进行沟通回复，制定整改措

施，实施闭环管理，改进运行品质。 对于被标注为重大（Ｍａｊｏｒ）或

严重（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的问题项，运营人应及时将被检查的情况报告合

格证管理局。

７．验证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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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是审查申请人实际能力的重要方法，ＣＣＡＲ－１２１．２１ 条规

定了运行合格审定的五个步骤，在向申请人颁发运行合格证之前，

局方须对申请人根据适用规章安全地实施运行的能力进行评估。

另外，一些为修改运行规范而进行的补充合格审定工作也需要通

过验证的方法完成对申请人能力的评估。 例如，在批准运营人新

运行一个区域或新增一种运行能力之前，监察员需要确定运营人

符合适用的规章标准并具备安全实施运行的能力。

根据申请能力的不同，验证其能力的审查活动也可能有较大

差异，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 对于一些简单的运行，运营人

可以通过出示实施扩展运行的支持文件来证明，并不一定需要实

施验证试飞，但申请人提供的支持文件必须满足局方的要求。 而

对于一些更复杂的运行，诸如Ⅱ类、Ⅲ类、延程和极地运行等，则需

要通过验证试飞来确认申请人具备相关的运行能力。

由于验证试飞会增加申请人一定的负担，应考虑通过验证试

飞活动来确定申请人某项能力的必要性。 原则上，验证试飞和监

察活动应在国内运行中完成，避免在国际航线上实施非必需的验

证试飞和监察活动。 对于必需验证的情况，应尽量合并多个项目

在一次验证活动中完成，同一类型的验证活动应仅在首次申请时

完成。 同区域机场（如北美地区、东南亚地区等）不可重复验证，

有特殊原因的除外。

需要在国际航线上实施的验证试飞活动如下表，未在表中列

出的其他验证活动需要向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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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国际航线上实施的验证试飞活动

运行规范条款 验证试飞活动内容 运行 维修 备注

常用部分

Ａ０００１ 颁发和适用范围 √ √ 增加或变更运行种类

Ｂ００１５
使用多套远程导航系统的 ＩＩ 级导

航
√

Ｂ００１９ 在北太平洋空域的运行 √

Ｂ００２３ 在磁不可靠区的运行 √ √

Ｂ００２７ １２１ 部飞机延伸航程运行 √ √

Ｂ００３１
航路上有计划的重新签派或重新

放行
√ 首次申请

Ｂ００４７ 北极运行 √ √

Ｃ００３９ 批准定期运行的机场 √ 首次申请

不常用部分

Ａ００４９ 着陆和等待运行 √

Ｂ００１７ 在太平洋中、东部复合空域的运行 √

Ｂ００２１ 在北大西洋高层空域的运行 √

Ｂ００３３
使用单套远程通信系统进行延伸

跨水运行
√

Ｂ００４５
使用单套远程导航系统的 ＩＩ 级导

航
√

Ｂ００４９ 加拿大最低导航性能空域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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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行规范各条款中，Ｃ００３９ 涉及到的验证工作比较常见。

对于此项验证活动，原则上，运行特点相近的同区域内仅对其中一

个机场实施验证。 区域按地理位置和运行特点，具体划分如下：

１）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２）除俄罗斯外的欧洲地区

３）俄罗斯、中亚、蒙古

４）日本和韩国

５）东南亚

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７）南亚

８）西亚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地区

其他未包含的国家可以视情况在首次申请时验证，原则上，同

一国家仅验证其中一个机场。 海外领地机场按地理区域划分，不

按国家本土所在地划分。

在验证试飞后的运行中，如果经评估认为存在明显的重大安

全风险时，局方可视情实施必要的监察活动。

８．生效和废止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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